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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部门 应解决数 结案率(%) 及时结案率(%)

1

市公安局 341 100 100

市交警支队指挥中心 341 100 100

2 市供排水公司 109 100 98.17

3
市瓯江景区管委会 145 100 97.93

下属单位 南明湖管理所 145 100 97.93

4 浙江通信丽水分公司 28 100 96.43

5 市委宣传部 151 100 70.86

6 市体育局 2 100 50

7 中国铁通丽水分公司 2 100 0

8 市市场监管局 1 100 0

9

市建设局 1009 99.91 99.4

下属单位

市园林处 651 100 99.85

市政处 231 99.57 98.7

市施工管理处 127 100 98.43

10 莲都区 29857 99.87 99.27

11 中国电信丽水分公司 88 98.86 89.66

12 中国联通丽水分公司 22 95.45 95.24

13 开发区管委会 4918 94.71 84.09

下属单位
局机关 0 0 0

市区数字城管 2018 年 1至 10 月份案卷处置结案率排名

15
市电业局 224 92.86 97.6

下属单位 莲都区供电局 224 92.86 97.6

16

市交通局 61 91.8 48.21

下属单位

局机关 0 0 0

市公交公司 45 88.89 40

市公路管理局 16 100 68.75

公交管理处 0 0 0

市运管（稽征）处 0 0 0

17 市国土局 11 90.91 20

18

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26 83.33 50

下属单位
市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公司 12 83.33 50

市水利发展公司 14 0 0

19 市民政局 12 66.67 37.5

20 丽汽集团 2 50 100

21 丽水新华联燃气有限公司 4 0 0

22 市邮政局 1 0 0

合计 37070 99.05 96.96

序号 部门 应解决数 结案率(%) 及时结案率(%)
14 中国移动丽水分公司 56 94.64 30.19

13

市公安局 368 99.46 100

下属单位
局机关 2 0 0

市交警支队指挥中心 366 100 100

14 中国联通丽水分公司 22 95.45 95.24

15 开发区管委会 5518 93.58 84.63

16

市交通局 71 93.44 49.12

下属单位

局机关 0 0 0

市公交公司 54 74.07 40

市公路管理局 17 100 70.59

公交管理处 0 0 0

市运管 （稽征 ）处 0 0 0

17
市电业局 238 90.76 97.69

下属单位 莲都区供电局 238 90.76 97.69

18 中国移动丽水分公司 62 87.1 31.48

19 市体育局 3 66.67 50

20 市国土局 12 83.33 20

21 市民政局 13 61.54 37.5

22 丽汽集团 3 33.33 100

23 丽水新华联燃气有限公司 4 0 0

23 市邮政局 1 0 0

12 莲都区 31814 99.86 99.26

序号 部门 应解决数 结案率(%) 及时结案率(%)

合计 41144 98.84 97.05

2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1321 100 99.47

下属单位

白云街道执法大队 237 100 100

万象街道执法大队 210 100 100

紫金街道执法大队 406 100 99.5

岩泉街道执法大队 413 100 99.76

高铁执法中队 55 100 92.73

3 市供排水公司 131 100 98.47

4
市瓯江景区管委会 148 100 97.97

下属单位 南明湖管理所 148 100 97.97

5 浙江通信丽水分公司 28 100 96.43

6 中国电信丽水分公司 97 100 87.63

7 市委宣传部 151 100 70.86

8

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27 100 50

下属单位
市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公司 10 100 50

市水利发展公司 17 0 0

9 中国铁通丽水分公司 2 100 0

10 市市场监管局 1 100 0

11

市建设局 1108 99.91 99.46

下属单位

市园林处 730 100 99.86

市政处 247 99.6 98.78

市施工管理处 131 100 98.47

1 丽水广电网络公司 1 100 100

序号 部门 应解决数 结案率(%) 及时结案率(%)

市区数字城管 2018 年 1至 11月份案卷处置结案率排名

说明：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2018 年 1 至 10 月份案卷统计到莲都区。

创创建建无无障障碍碍社社区区 暖暖心心工工程程暖暖人人心心
——— 市残联以“四进”工作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

记者 廖王晶 通讯员 刘任和

建设无障碍环境，既是保障残疾
人、老年人等弱势群体顺利出行的基
础，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根据国务院《无障碍环境建设条
例》、 浙江省人民政府残疾人工作委
员会《关于印发浙江省无障碍社区考
核办法的通知》（浙残工委〔2017〕10�
号）精神和市委、市政府关于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的工作部署，为圆满完成
我市省级无障碍社区创建工作任务,
近日，我市出台了《丽水市创建浙江
省无障碍社区工作实施方案》（下称
《方案》）， 提升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
素养，推进残疾人全面高水平小康。

以“四进”工作为抓手
快速推进我市无障碍建设工作

省级无障碍社区创建工作按照
“政府主导、部门协同、镇街申报、社
区创建、 社会支持” 的原则组织实
施。

通过无障碍社区创建活动，加大
社区无障碍设施建设和改造力度，完
善无障碍设施的配套建设及功能，解
决影响残疾人、老年人等社会特殊群
体基本生活的家庭和社区环境障碍、
信息交流障碍、服务障碍等，全面提
升全市社区无障碍规划、建设和管理
水平，助推我市文明城市建设，努力
实现残疾人“平等、参与、共享、融合”

的目标。
到 2020�年，全市完成 29 个浙江

省无障碍社区创建工作任务，其中莲
都区创建 4 个，其他县（市、 区）创建
3�个，南明山街道创建 1个。

此外，根据《无障碍环境建设条
例》《浙江省无障碍社区创建考核办
法》精神，我市还以开展无障碍“四
进”（进家庭、进社区、进农村、进景
区）工作为抓手，为加快推进我市无
障碍建设工作。

根据无障碍“四进”工作安排，我
市 2018�年将完成贫困重度残疾人家
庭无障碍改造 700� 户，每个县（市、
区） 各创建一个省级无障碍社区，每
个县（市、区）各建设一个市级无障碍
示范村，莲都区、松阳县、云和县为试
点县（区），各建设一个市级无障碍景
区。

三个阶段明确任务
确保达到创建标准

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残疾人工
作委员会《关于印发浙江省无障碍社
区考核办法的通知》精神，结合我市
实际，制订丽水市创建浙江省无障碍
社区工作实施方案，建立市创建省级
无障碍社区工作领导小组，明确部门
职责分工，落实创建经费，下达创建
任务，开展创建动员。

在创建申报阶段， 以创建街道
（乡镇）社区为创建主体，向县政府残
工委提出浙江省无障碍社区创建申

请，填写《浙江省无障碍社区创建考
核申请表》，经县政府残工委初审后，
确定当年创建社区上报市政府残工
委。 2017年第一批创建申报时间在 9
月 15 日前完成， 以后每年申报时间
为 3 月 30 日前。 申报材料应包括申
报表、创建方案和工作计划等。

在创建实施阶段，成立社区创建
工作领导小组，落实单位职责，分解
创建任务，落实创建经费。 创建社区
按照创建标准开展全方位创建活动。
落实社区道路、辖区家庭、公共服务
机构、公共场所、信息等无障碍改造。
推进社区残协建设，围绕残疾人证办
理、残疾人家庭病床康复医疗、精神
病人免费服药、庇护照料、志愿服务
等开展分类服务。 开展无障碍知识的
普及培训，营造创建氛围，形成宣传
高潮。

此外，在市、省创建考核组验收
前， 各创建社区要对照创建标准进
行逐项自查，查漏补缺，做好迎检准
备。

创建期满，县（市、区）残工委向
市政府残工委提出验收申请，市残工
委组织创建小组单位成员适时对创
建社区进行考核验收。 验收采取查阅
资料、听取汇报、现场核查、工作访谈
和组织残疾人、老年人体验等方式进
行，达到创建标准的报请省政府残工
委考核验收。

根据省政府残工委考核验收确
认后，创建社区做好迎接省政府残工
委考核验收准备。 省级无障碍社区由

省政府残工委审定后，发文公布。 无障
碍设施建设和改造由所有权人或管理
人员负责，有损毁或故障应及时进行维
修，确保无障碍设施正常使用。 浙江省
无障碍社区实行动态管理，每三年开展
一次复核评估。 合格的予以保留称号；
不合格的予以黄牌警告， 并责令 6 个
月内进行整改，整改后复核评估仍不合
格的取消“浙江省无障碍社区”称号。

强化组织保障
明确部门分工

为保障浙江省无障碍社区创建工
作的顺利开展， 成立丽水市创建浙江
省无障碍社区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
称领导小组）。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以下简称创建办）， 负责领导小组日
常工作。 办公室设在市残联， 负责协
调、督促浙江省无障碍社区创建工作，
不定期向领导小组汇报相关工作进展
及存在问题。

此外，《方案》还明确了各部门的创
建职责。 住建、规划部门指导乡镇（街
道）制定社区无障碍设施建设和改造计
划，并对社区无障碍设施建设和改造实
施监督检查。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负责依
法查处破坏、占用盲道的行为。宣传、经
信、通信、文广新部门指导和支持推进
社区无障碍信息交流建设。 交通运输、
公安、教育、人力社保、 旅游等部门作
为行业主管部门，要制定计划，切实做
好本系统、 本行业的无障碍设施建设、
管理工作， 推进社区无障碍环境建设。

民政、 老龄办负责指导社区各类福利设
施和老年人家庭的无障碍设施建设与改
造工作。

财政部门负责落实资金保障， 并对
资金使用进行监管。 宣传部门组织有关
媒体， 做好无障碍社区创建工作的宣传
报道，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残联组织积
极向政府、有关部门、有关方面反映残疾
人等群体的无障碍需求， 对社区无障碍
设施建设、改造、管理及使用提出意见建
议，配合宣传、住建、综合执法等部门做
好《无障碍设计规范》的宣传、培训、贯
彻、监督检查等工作。 同时指导社区内各
类残疾人服务设施和残疾人家庭的无障
碍设施建设和改造工作。

《方案》还要求通过新闻媒体和其他
各种形式， 积极宣传创建无障碍社区的
重要意义，展示残疾人无障碍发展成就，
加强残疾人无障碍公益性宣传。 通过舆
论宣传，提高广大市民尤其是老年人、残
疾人群体对创建活动的知晓度、参与度、
满意度、支持度，营造扶残助残的良好社
会风尚。

《方案》 明确了浙江省无障碍社区
创建工作列入市政府残工委对各县
（市、区）政府残工委年度考核内容，实
行一票否决制；各成员单位要将无障碍
社区创建工作列入文明单位、 文明乡
镇、 文明社区和新农村建设的考评内
容。 建立有效的检查监督机制，健全检
查跟踪督办制度， 定期对创建的目标
任务实施情况进行检查，认真抓好各项
工作的落实。


